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3年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中央结算补助资金的通知

梁河县卫生健康局、梁河县人民医院、梁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梁河县卫生监督大队、梁河县妇幼保健院、梁河县芒东镇中心卫生院、梁河县曩宋中心卫生院、梁河县大厂乡卫生院、梁河县九保阿昌族乡卫生院、梁河县河西乡卫生院、梁河县平山乡卫生院、梁河县小厂乡卫生院、梁河县勐养镇卫生院、遮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为进一步做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根据《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下达2023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央结算补助资金的通知》（德财社〔2023〕111号）精神，现下达你单位2023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央结算补助资金（具体金额详见附件），用于开展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请认真贯彻落实。

一、该款项收入列入2023政府收支分类科目“1100249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科目；支出列入“2100408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科目，政府及部门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根据实际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财政资金相关管理规定列支。

二、该项转移支付为直达资金，项目名称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项目代码为 10000019Z195110010005，资金标识为“01中央直达资金”，贯穿资金分配、拨付、使用等整个环节，且保持不变。在下达该项转移支付时，应单独下发预算指标文件，并保持中央直达资金标识不变。同时在指标管理系统中及时登录有关指标和直达资金标识，导入直达资金监控系统，确保数据真实、帐目清晰、流向明确。对资金来源既包含中央直达资金又包含地方对应安排资金的，在预算指标文件、指标管理系统中按资金明细来源分别列示，在指标系统中分别登录；也可以由直达资金监控系统按照中央直达资金、地方对应安排资金的比例自动拆分。

三、各部门要认真落实资金安排，积极主动落实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确保项目经费按时足额到位，不得挤占、挪用项目经费。

四、为进一步加强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请各县市在预算执行中对照绩效目标表，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同时，按照《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云发〔2019〕11号）的要求，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确保财政资金安全有效。

五、请单位收到文件后，于3日内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中挂接项目，完成挂接项目后请电话通知行财股（3019051）。如未按时限挂接项目导致资金无法正常使用，由各单位自行负责。

附件：1.2023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央补助资金分配表

2.2023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央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


梁河县财政局

                       2023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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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央补助结算资金分配表

	
	
	
	
	
	
	
	
	
	
	
	
	

	县市和单位
	2021年底
人口数
（万人）
	全年核定数（万元）
	提前下达数
（万元）
	本次下达
（万元）

	
	
	基本公卫12项
	地方病防治
	职业病防治
	妇幼卫生健康
	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
	健康素养
	人禽流感、SARS防控项目、鼠疫防治
	老龄健康
	小计
	
	

	梁河县
	13.86
	887.04
	25.7
	3.72
	41.4
	
	21
	3
	5.58
	987.44
	832.37
	155.07

	
	
	
	
	
	
	
	
	
	
	
	
	

	注：提前下达文件德财社〔2023〕46号/梁财社〔2023〕6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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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央补助结算资金分配表
	

	
	
	
	
	
	
	
	
	
	
	
	
	
	
	
	

	单位
	2021年底
人口数
（万人）
	全年核定数（万元）
	提前下达数
（万元）
	本次下达
（万元）
	备注

	
	
	基本公卫12项（中央资金）
	地方病防治
	职业病防治
	妇幼卫生健康
	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
	健康素养
	人禽流感、SARS防控项目、鼠疫防治
	老龄健康
	小计
	
	
	

	
	
	小计
	年初已下达
	本次下达
	
	
	
	
	
	
	
	
	
	
	

	梁河县芒东镇中心卫生院
	2.5354
	117.8056
	110
	7.8056
	0.8652
	0
	0
	0
	0
	0
	0.9
	9.5708
	110
	9.5708
	

	梁河县曩宋中心卫生院
	1.6208
	80.9898
	76
	4.9898
	0.0063
	0
	0
	0
	0
	0
	0.9
	5.8961
	76
	5.8961
	

	梁河县大厂乡卫生院
	0.5948
	35.8712
	34.04
	1.8312
	0.0126
	0
	0
	0
	0
	0
	0.3
	2.1438
	34.04
	2.1438
	

	梁河县九保阿昌族乡卫生院
	1.2312
	63.7904
	60
	3.7904
	0
	0
	0
	0
	0
	0
	0.5
	4.2904
	60
	4.2904
	

	梁河县河西乡卫生院
	1.3741
	70.2304
	66
	4.2304
	0.0806
	0
	0
	0
	0
	0
	0.8
	5.111
	66
	5.111
	

	梁河县平山乡卫生院
	1.169
	61.599
	58
	3.599
	0.0063
	0
	0
	0
	0
	0
	0.6
	4.2053
	58
	4.2053
	

	梁河县小厂乡卫生院
	0.7178
	39.6098
	37.4
	2.2098
	0
	0
	0
	0
	0
	0
	0.38
	2.5898
	37.4
	2.5898
	

	梁河县勐养镇卫生院
	1.5447
	77.7556
	73
	4.7556
	1.319
	0
	0
	0
	0
	0
	0.6
	6.6746
	73
	6.6746
	

	遮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722
	74.4582
	65
	9.4582
	0.51
	0
	0
	0
	0
	0
	0.6
	10.5682
	65
	10.5682
	

	梁河县卫生健康局
	
	60
	60
	0
	0
	0
	0
	0
	0
	0
	0
	0
	60
	0
	

	梁河县人民医院
	
	48
	36
	12
	0
	0
	0
	0
	0
	0
	0
	12
	36
	12
	重精患者复核评估6.5元、药费5.5元

	梁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38.93
	38.93
	0
	22.9
	3.72
	0
	0
	21
	3
	0
	50.62
	38.93
	50.62
	

	梁河县妇幼保健院
	
	55
	55
	0
	0
	0
	41.4
	0
	0
	0
	0
	41.4
	55
	41.4
	

	梁河县卫生监督大队
	
	63
	63
	0
	0
	0
	0
	0
	0
	0
	0
	0
	63
	0
	

	合计
	13.86
	887.04
	832.37
	54.67
	25.7
	3.72
	41.4
	0
	21
	3
	5.58
	987.44
	832.37
	155.07
	


注：提前下达文件德财社〔2023〕46号/梁财社〔2023〕6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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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央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

	专项名称
	2023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省级财政部门
	云南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

	州财政部门
	德宏州财政局
	州级主管部门
	德宏州卫生健康委

	年度目标
	1.免费向城乡居民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
2.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为城乡居民建立健康档案，开展健康教育、预防接种等服务，将0-6岁儿童、65岁以上老年人、孕产妇、原发性高血压和2型糖尿病患者、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肺结核患者列为重点人群，提供针对性的健康管理服务。
3.保持重点地方病防治措施全面落实。开展职业病防治，最大限度地保护放射人员、患者和公众的健康权益。推进妇幼健康、健康素养促进、医养结合和老年人健康服务、卫生应急、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等方面工作。

	
	

	
	

	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梁河县

	1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0-6岁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覆盖率
	≥90%

	2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
	≥80%

	3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7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率
	≥85%

	4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地中海贫血基因检测率
	≥80%

	5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地中海贫血筛查任务完成率
	≥80%

	6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适龄妇女“两癌”检查目标人群覆盖率
	≥50%

	7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农村妇女增补叶酸服用率
	≥90%

	8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脱贫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重点县覆盖率
	100%

	9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营养包发放任务完成率
	≥90%

	1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新生儿听力筛查率
	≥95%

	11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新生儿遗传代谢病性疾病筛查率
	≥98%

	12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婴儿死亡率
	≤5‰

	13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孕产妇死亡率
	≤12/10万

	14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孕产妇系统管理率
	≥90%

	15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孕妇产前筛查率
	≥70%

	16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率
	≥80%

	17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妇幼健康工作推进县市覆盖率
	

	18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妇幼健康业务培训任务
	

	19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健康素养试点社区健康干预人数（人）
	≥70

	2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健康素养试点县社区健康干预覆盖率
	≥75%

	21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健康素养水平提升幅度
	≥2.5

	22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2型糖尿病患者管理人数（万人）
	0.22

	23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地方病防治工作任务完成率
	≥95%

	24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碘缺乏病防治工作任务完成率
	≥95%

	25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肺结核患者管理率
	≥90%

	26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高血压患者管理人数（万人）
	1.14

	27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克山病防治工作任务完成率
	≥95%

	28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社区在册居家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健康管理率
	≥80%

	29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
	≥90%

	3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饮水型氟中毒防治工作任务完成率
	≥95%

	31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医养结合服务率
	≥60%

	32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65岁以上失能老年人健康服务率
	≥50%

	33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职业健康检查服务覆盖率
	≥90%

	34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参加云南省卫生健康委组织的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培训
	

	35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职业健康监督检查、技术指导、业务培训累计次
	

	36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职业健康核心指标监测覆盖率
	

	37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率
	≥77%

	38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老年人中医药健康管理率
	≥70%

	39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食品安全标准（培训、调研、座谈会）
	

	4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调查表（食用菌等）数
	

	41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调查表（食用菌等）完成率
	

	42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总结报告及时率
	

	43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食品安全标准宣贯
	

	44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卫生监督协管各专业每年巡查（访）2次完成率
	≥90%

	45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云南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问卷调查表数
	

	46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云南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问卷调查表数完成率
	

	47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居民规范化电子健康档案覆盖率
	≥62%

	48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2型糖尿病患者基层规范管理服务率
	≥62%

	49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及时率
	≥95%

	5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高血压患者基层规范管理服务率
	≥62%

	51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65岁以上老年人城乡社区规范健康管理服务率
	≥62%

	52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妇幼卫生检测医院网络直报率
	

	53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活产或出生漏报率
	

	54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婴儿死亡漏报率
	

	55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监测地区5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率
	

	56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危重孕产妇漏报率
	

	57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孕产妇死亡病例漏报率
	

	58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水平
	持续提高

	59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城乡居民公共卫生差距
	不断缩小

	6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不断提高

	61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基本公卫服务对象满意度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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